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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
99 年 12 月 31 日高市府四維人秘字第 0990080489 號函訂定  

109 年 12 月 14 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0931057900 號函修正  
112 年 10 月 19 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1230918800 號函修正  

一、本府為辦理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，依都市計畫法

高雄市施行細則第四條規定，設高雄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

可審議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，並為規範本會之組成及運作，特訂定

本要點。 

二、本會任務如下： 

（一）審議本市都市設計有關之建築物設計、開放空間設計、交通系統

設計、廣告招牌及街道家具設計、植栽及都市景觀設計、公共工

程規劃設計及其他都市設計相關事項。 

（二）審議本市土地使用開發許可有關之公共設施計畫、分區管制事

項、交通及動線計畫、建築配置與量體規模計畫、分期分區發展

計畫、事業財務計畫、都市發展用地位置與開放空間配置計畫、

公益及回饋計畫以及其他土地使用開發許可等相關事項。 

（三）其他法令規定須經都市設計或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之事項。 

三、本會審議範圍如下： 

（一）本市都市計畫說明書中載明須經都市設計或土地使用開發許可

審議之地區。 

（二）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、高雄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決議

者。 

（三）本市重大公共工程、公共建築依規定須經本會審議者。 

（四）本市景觀地區經本府公告依規定須經本會審議者。 

（五）本市有關地區都市設計規範、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規範與相關

執行規定須經本會審議者。 

（六）本市新開發地區依都市計畫說明書載明辦理有關土地細分須經

本會審議者。 

（七）本市都市計畫說明書中載明開發許可地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

要點之新增、修正及管制爭議須經本會審議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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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相關規定須經本會審議者。 

四、本會置委員二十一人至二十三人，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，由本府都

市發展局局長兼任；二人為副主任委員，由本府都市發展局副局長

兼任；其他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（派）兼之： 

（一）本府環境保護局代表一人。 

（二）本府交通局代表一人。 

（三）本府工務局代表一人。 

（四）本府文化局代表一人。 

（五）本府地政局代表一人。 

（六）本府消防局代表一人。 

（七）專家學者十人。 

（八）高雄市建築相關公會代表一人至二人。 

（九）建築投資業代表一人至二人。 

前項第七款專家學者，應就具有都市計畫、建築設計、造園或

景觀設計、都市設計、交通規劃等相關專業之人員聘任之。 

本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。 

本府得視審議案件需要，遴聘下列人員擔任諮詢委員提供專業

意見，協助審議；其聘期為一年，期滿得續聘，並以一次為限： 

（一）土地開發及財務分析專家學者。 

（二）法律專家學者。 

（三）文化資產專家學者。 

（四）其他相關專業專家學者。 

五、本會委員任期一年，期滿得續聘（派）之。任期內出缺時，得補聘

（派）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。但專家學者及團體代表以續聘一次為

限。 

六、本會視業務需要，由主任委員召會議並為主席；主任委員未出席

時，由副主任委員代理；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皆未出席時，由出

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。 

七、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。但本府各機關代表未能親自出席者，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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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同一機關人員代理，並列入出席委員人數參與表決。 

本會視審議事項之需要，得邀請相關專家學者或有關人員列

席陳述意見。 

八、本會之決議，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出席委員過半數之

同意行之；可否同數時，取決於主席。 

九、本會委員就審議事項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自行迴避： 

（一）本人或其配偶、前配偶、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

有此關係者為審議事項之當事人。 

（二）本人或其配偶、前配偶，就審議事項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

同義務人之關係。 

（三）現為或曾為審議事項當事人之代理人、輔佐人。 

（四）於審議事項，曾為證人、鑑定人。 

十、本會得視審議案件性質與開發規模，組成專案委員會或簡化委員會

辦理審議。 

前項專案委員會由主任委員指派副主任委員一人及委員六人

以上組成，並由副主任委員擔任主席；簡化委員會由主任委員指派

副主任委員一人及委員四人以上組成，並由副主任委員擔任主席。 

十一、本會置執行秘書二人，由本府都市發展局指派簡任第十職等以上

人員，並報請市長核派兼任，承主任委員之命，負責主持由幹事

組成之幹事會議及處理日常會務；幹事八人，由本府都市發展局

指派薦任第九職等以上人員二人，及本府環境保護局、交通局、

工務局、工務局道路養護工程處、地政局及消防局各指派薦任第

九職等以上人員一人，並由本府都市發展局報請市長核派兼任，

協助辦理審議作業。 

十二、本會審議前，幹事會應就各該審議事項研擬審查意見，供本會討

論及審議參考。 

十三、本會對外行文，以本府名義行之；其相關行政作業，由本府都市

發展局辦理。 

十四、本會兼職人員均為無給職。 


